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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 -水與環境  

複評及考核小組屏東地區訪查會議暨現勘紀錄  

訪查地點 屏東地區 受訪查機關 屏東縣政府 

訪查日期 108/8/27 訪查分數、評等 84 分  甲等 

結論與意見 

一、訪查意見 

(一) 涂明達委員 

1. 縣政府與逢甲顧問團隊都很用心準備簡報與回應。 

2. 縣內數個計劃，如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案、保力溪等計畫案，都因主

動、被動有居民及生態保育人士的參與，所以生態檢核、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諸內容，都能從型式上的報表，轉為實質的運作演練，可為

活生生的教材，建議縣府可以真正落實： 

(1) 事前的調查、規劃 

(2) 設計階段資料與設計作業的鏈結 

(3) 施工中、完工後後續確實的追蹤、檢討 

3. 水利署從過去的水安全建設，推動前瞻計畫的水環境建設，中間頗多

專業角色的轉折，建議縣府可以 

(1) 縣長、副縣長或秘書長的重視投入，做跨局處橫向整合 

(2) 行政單位、設計團隊、顧問團隊、諮詢審查委員，建議都有多元背

景的組合—包含水利、景觀、生態等背景人才，以彌補可能產生部

分專業上的疏漏，及因設計缺漏造成後續工程衍生的問題 

4. 工程執行進度部分稍有落後，請加強改進。 

(二) 吳仁邦委員 

1. 資訊公開：越詳實公開、民眾或關注團體就越容易瞭解提案→核定→

施工→維管的過程中之改變或調整，有助於資料的溝通與良性討論。 

2. 生態檢核機制： 

(1) 檢核表遇上議題需要可加強應用，增加必要檢核生態議題 

(2) 落實生態議題的面對及處理、溝通 

(3) 自評表：亦可依需要自行微調增加檢核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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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務必有完整生態調查及評估繪製出「生態關注圖」，才可能做好保育

措施（關注物種保育)。 

3. 提報核定相關維護管理及經費，應先提出規劃 

4. 公民形式：遇上議題較大或複雜時，建議以舉辦工作坊方式讓多方溝

通討論再產出共識。 

(三) 內政部營建署 

1. 簡報請再補充頁碼。 

2. 簡報 p.5，第二批次分項件數與 p.7 所詳列案件不符，請再修正。另同

一案件如涉中央部會共同補助，請備註說明。 

3. 第二批次核定案件經費核銷部份，請縣府以 109 年底結案加緊趕辦。 

4. 殺蛇溪沿線截流井設置計畫需打除側溝部分，因氣候異常常有短延時

強降雨的情形，請縣府督促施工廠商備妥臨時抽排水設施，避免造成

積淹水情事。 

5. 殺蛇溪沿線截流井設置計畫目前施工進度僅 12.92%、經費執行僅

2.6%，如以 109 年 1 月預定完工時限，需請施工廠商加速趲趕。 

6. 南平社區民生污水處理規劃設計工作計畫書目前辦理備查作業，後續

請將民眾參與及生態檢核納入契約辦理事項，相關會議也請考慮洽請

不同領域專家及當地民眾參與。 

7. 殺蛇溪沿線截流井設置計畫案件請持續辦理施工中、施工後水質監

測，並整理施工後水質改善成效，以作為後續批次延續案件申請之參

考。 

(四) 經濟部水利署 

1. 屏東縣政府水環境第一批次以堤防綠美化、景觀改善為主，第二、三

次以水質改善及東港溪畜牧污染改善為主，第一批次均已完工，第二

批次尚有分項工程 5 件需發包，除施工中第三批次則尚未發包。 

2. 在民眾參與項目簡報有民眾重點意見及實際作為之回應尚佳。 

3. 建議以專屬網頁強化資訊公開，唯有利用各項宣導作為廣推讓民眾瞭

解。 

4. 顧問團隊（今年新團隊 8月訂約)提出之生態檢核操作流程非常完整希

能依實作業。 

5. 後續維護管理之預算估列尚無編列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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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本計畫第二批次核定施工中 7 件，第二批次及第三批次核定尚未發包

共 9 件，請在沒有爭議的情況下儘速發包及施工，以提升本計畫執行

率。 

2. 工程完工後後續的維護管理很重要，簡報內容亦有說明維護管理的方

式，後續請持續落實。 

3. 媒體宣導及輿論蒐集部分資料豐富，請持續加強宣導，以讓民眾瞭解

政府的施政措施及成果。 

4. 屏東地區所面臨可能的生態衝擊或關注的特殊物種有哪些與本計畫相

關，請補充說明未來生態檢核辦理情形，請儘量以實例作說明（縮小、

迴避、減輕、補償) 

(六) 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1. 請屏東縣政府加強於計畫各階段(提案階段、調查設計階段、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盤點及掌握社區民眾、NGO 團體及地方組織等所關切

議題，追蹤並因應，並落實辦理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2. 訪查書面資料未附與各 NGO 團體開會資料及審查意見、各批次核定案

委員複評意見之後續追蹤及辦理情形，請屏東縣政府補充相關資料。 

3. 經檢視縣府全球資訊網尚無前瞻水環境資訊公開平台相關連結資訊，

請於首頁加入快捷鍵聯結圖示，並設置於網頁明顯易見位置，提供查

詢。 

4. 第 3 批次核定案件請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次複評及考核小

組作業會議討論事項二之決議第 5 點辦理並於縣府網頁作資訊公開。 

5. 本次訪查縣府簡報尚未能詳細說明維護管理預計資源投入情形，請屏

東縣政府補充，並於工程完成後落實辦理維護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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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屏東縣境內河川環境整體營造-林邊溪及保力溪環境改善工

程」現勘意見 

(一) 涂明達委員 

1. 本工程發包金額 2,000 萬元，可藉由喬木、休憩點串連成社區、村莊很

重要的散步步道。 

2. 塑木欄杆建議檢討材料的耐久性。 

3. 無障礙坡道不鏽鋼欄杆應美化 

4. 邊坡之灌木區畔再增加花台，有點多餘，如果邊坡種開花之灌木，則

更美觀，且易於維護管理。 

(二) 吳仁邦委員 

1. 林邊溪花台需有好的排水、注意土壤改善。 

2. 林邊溪堤上喬木需適地適種，樹林棲地需特別改善樹穴。 

3. 林邊溪彩繪若有需要、需融合在地特色。 

4. 黑板樹移除，應以樹木本身健康度來決定。 

(三) 經濟部水利署 

1. 本次現勘之工程，顯示各改善點距離遙遠，不能串聯，雖有特色改善，

唯無法顯示整體改善，景觀改善顯現孤立感為最大缺失，堤頂實可增

加在地種喬灌木。 

2. 保力溪出口堤防規劃保育措施為案例，實已做到生態迴避、減做效益，

值得依此案例檢視水環境工程生態保育，可達生態檢核目標與實務一

致性。 

3. 施工中工程，請屏東縣政府加強辦理督導及查核工作。 

4. 第二批次辦理之「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剛開工，請加強地方溝

通。 

三、綜合結論： 

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請受訪單位參酌辦理，並於 108 年 10 月 2 日前改

善完成，同時將改善辦理情形及照片彙整成冊，函送經濟部並副知其他

參與訪查部會辦理結案。 

 

 


